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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3.1 

政府就物業市場推出的最新措施  
(二零一零年八月和十月 ) 

繼二月及四月推出措施後，財政司司長於八月公布另一輪措施以確保物業市場健

康平穩發展。十月，行政長官在《二零一零至一一年施政報告》中，建基於政府

房屋政策的三大原則，推出進一步的措施。八月及十月公布的主要措施撮述如下： 

(1)  確保土地及房屋供應充足  

 短期措施  

 預留三幅位於柴灣、紅磡及粉嶺的住宅用地，由政府主動拍賣或招標。  

 在二零一零年年底前招標出售前元朗的土地，並在賣地條款中訂明單

位的最低數目及面積限制。  

 繼續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及市區重建局商討，在其西鐵物業項目及市區

重建項目中，盡量多興建中小型單位。  

 中長期措施  

 加快啟德發展區的基建工程，令區內部分住宅用地可提早至二零一五年

推出市場。  

 研究在安達臣道、藍地及前南丫島石礦場用地以及於新界北的新發展區

用地提供更多住宅土地的可行性。  

 選定大約 30 公頃現時預留作工業及商業用途而可能改作住宅用途的土

地。  

 體制安排  

 成立將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確保關於房屋

用地的事宜將獲優先處理，使房屋用地的供應穩定充足。  

 (2)  壓抑投機活動及提高物業交易的透明度  

 不容許以確認人方式轉售在二零一零年八月十三日或之後獲地政總署發

出預售樓花同意書的一手樓花單位。  

 如一手樓花單位買家取消交易，被沒收的訂金款額會由總樓價的 5%提高

至 10%。  

 成立督導委員會，討論立法規管一手樓宇銷售的具體事宜，並在一年內

提出可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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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3.1 (續 ) 

 (3)  防止過度按揭信貸  

 將價值 1,200 萬元或以上的物業及非業主自住物業的按揭上限定於六成。 

 將按揭申請人的供款與入息比率上限由以往 50%至 60%統一為 50%。  

 要求銀行以按揭利率假設上升至少 2 厘的情況，對按揭申請人的償債能

力進行壓力測試，並將壓力測試下供款與入息比率限於 60%。  

(4) 資助置業  

 推出「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在該計劃下，香港房屋協會將興建實而

不華的中小型單位，以訂立租約時的市值租金租予租戶，租約期最長為

五年。租戶將會獲得一筆相當於在租住期間所繳納的一半淨租金的置業

資助，租戶可用以繳付部分首期。  

這些措施的成效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全顯現。政府會繼續密切監察市場情況，並

在有需要時推出進一步措施。  

 


